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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1月11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

码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7

97

1059

20411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859.7543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9日

第2017004期 投注总额：68987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3 8 2 4 8 9 龙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7009期 投注总额：542698元

06 09 11 12 13

奖池累计14.7028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1月9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102

4721

奖金

0元

1779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7009期

浙江销售2852526元，返奖额763087元。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9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673440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5595元

浙江中奖注数

568

482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2 0 2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04期 投注总额：7003948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07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1注

3注

164注

528注

6260注

10646注

78712注

奖金

1759320元/注

83777元/注

3065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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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商务中心办公区块业主：
宁波市江东区轨道交通工

程建设办公室已于 2016 年 11
月30日将应支付给东方商务中
心办公区块业主的征收借用土
地补偿款提存于我处。请你们
见报后，尽快设立业主大会并
选举业主委员会，由业主委员
会持本通知书、合法的主体资
格证明，并经征收部门确认后，
到我处领取上述提存款。

浙江省宁波市永欣公证处
2017年1月11日

提存通知书

杭州宇微科技有限公司：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16）杭仲字第164号申请人
吴雁与被申请人杭州宇微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
料、仲裁风险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托
书（格式）、《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举证的期限均为
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
裁庭并于2017年4月6日下午14：30在本委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
州市湖墅南路368号浙租大楼3楼，邮编：310005，电话：0571-88383256）。

杭州仲裁委员会
台州经济开发区凡华里烧烤小吃店：本委受理申请人李斯滕诉你单位补发

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劳动争议案（台劳人仲案字[2017]第3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

书等法律文书。请你单位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该案定于2017年2月20日下午14时30分在台州市劳动人事仲裁院仲裁庭
（台州市东环大道143-147号台州人力社保大楼3楼仲裁庭）开庭进行审理，你单
位若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本委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和裁决。

台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悦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周浴明诉你单位确认劳动关

系劳动争议案（台劳人仲案字[2017]第4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该案定于2017
年2月14日下午14时30分在台州市劳动人事仲裁院仲裁庭（台州市东环大道
143-147号台州人力社保大楼3楼仲裁庭）开庭进行审理，你单位若无正当理由
未到庭的，本委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和裁决。 台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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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洪关忠、石桂香、洪祖乐、何菊香、洪为民、洪仕
亮、胡小华、黄兰香：

你等与我（孙动良或候迎超）于2011年签订
了四份《协议》。我们支付转让款后，你等却迟迟
不履行，我方无奈于2016年5月5日提起诉讼。
在起诉前和起诉过程中曾多次催告要求你等履
行交付义务，你等不能交付，且截至目前仍不能
交付，因此我们最后致函催告如下：你等自本催
告函发出之日起10日内履行签订的《协议》，将

《协议》中的标的予以交付，否则我方解除《协
议》，并要求你等赔偿损失，特此催告。

致函人 孙动良、候迎超

催告函

杭州市拱墅区一口田红石快餐店江城路分店：
我局受理的刘华与你单位工伤行政确认申请，已依法作出杭

上人社工伤不予认定（2016）第0008号的工伤决定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该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局领取决定书
（地址：上城区光复路100号320室），逾期则视为送达。如对本工
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60日内向杭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在六个月内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1月11日

公 告

（2016）浙01民终5158号
曹卫国：本院受理上诉人杭州清盛置业有限公

司与被上诉人黄坚及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二审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民终
515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477号

官秀红、富东彬：本院受理杭州至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476号

王建令、刘晶晶：本院受理杭州至盛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681号

姜鸽：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
方支付借款、清偿利息、复息 、罚息等。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682号

郑朝忠：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
你方支付借款、清偿利息、复息 、罚息等。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下午14: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072号

邬振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下城区志城建材商
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104民初10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6846号

陈云峰：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诚本轴承有限公司
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
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648号

沈益国、章晓群：本院受理原告范茂安诉你们债权
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
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8142号

傅荣根：本院受理原告赵金泉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
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2时在本院第十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8348号

杨乐、刘路：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等诉讼
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
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780号

陈顺雷：本院受理原告卢永军诉被告陈顺雷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104 民初 3780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经查，蔡德海（个体工商户）未取得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
营。该单位违反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依
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
第三款的规定，对该单位作出责令停止违
法经营活动，并处人民币19.5万元罚款的
行政处罚。因与该单位联系未果，现依法
向该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越
安监管罚〔2016〕31号）。限该单位在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
书》（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延安路18号安监

局，邮编：312000，联系人：屠元呈，电话：
0575-88366580/85129197），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越城区人民政府
或者绍兴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越城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
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
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年1月11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与王平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与王

平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
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王平。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与王平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王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7-88855815
王平：联系电话：13958895166 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

王平
2017年1月11日

标的债权清单 截至2014年8月31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4年8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王平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
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温州英桥投资有
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温州精艺洁具
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或合同签署日期）

3520140106

3520140272

3520140119

3520140276

3520140118

3520140122

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名称

温州鸿升集团有限公司、陈江山、陈江德、温州精艺洁具有限公司

温州鸿升集团有限公司、陈江山、陈江德、温州精艺洁具有限公司

陈江山、陈江德、温州精艺洁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友好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陈江山、陈江德、温州精艺洁具有限公司

浙江海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陈江山、陈江德、温州精艺洁具有限公司

浙江海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陈江山、陈江德、温州精艺洁具有限公司

物权担保合同和/或保证合同编号

3520132459-1、3520121405-2、3520121405-3、3520136106-1、3520136107-1

3520132459-1、3520121405-2、3520121405-3、3520136106-1、3520136107-1

3520132608-1、3520121405-2、3520121405-3、3520136106-1、3520136107-1

3520140114-1、3520121405-2、3520121405-3、3520136106-1、3520136107-1

3520140118-1、3520121405-2、3520121405-3、3520136106-1、3520136107-1

3520140118-1、3520121405-2、3520121405-3、3520136106-1、3520136107-1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截止2014年8月31日）

6000000.00

4000000.00

3000000.00

7000000.00

4999372.64

5000000.00

利息（暂计至2014年8月31日）

75600.00

33681.84

37800.00

55004.76

137483.62

137500.00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浦江琪莹

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公司杭州办事处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
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依法转让给浦江琪莹工贸有限公
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特此将下表所列
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
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
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

（“下称义务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作为该等债权及

相关权益的出让人，浦江琪莹工贸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
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
起向浦江琪莹工贸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
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浙江诺尔锁业
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10月21日24时) 单位：元

借款合同编号

XC67742711314060

XC67742711314063

XC67742711314161

XC67742711315001

担保合同编号（签订时间）

XC67742792514005、XC67742799914057、
XC67742799914058

本金

3999999.00

3000000.00

3000000.00

9000000.00

欠息

215864.09

161898.10

113180.55

314576.64

担保人

于月霞、甄志伟、浙江诺
尔锁业有限公司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浦江琪莹工贸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1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宁波市江北华大工贸有限公司、张海青、黄瑜桂：

本公司作为担保人，因履行了《（编号：2013 甬东银借字第
02364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并与宁波市江北华大工贸
有限公司结清其他债权债务后，取得对宁波市江北华大工贸有
限公司、张海青（身份证号：330323197506216925）、黄瑜桂（身份
证 号 ：330323197104186911）的 追 偿 权 之 债 权（计 人 民 币
160555.00元）。

现本公司已经将上述债权全部转让给了宁波东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的宁波市江北华大工贸有限公司、张海
青、黄瑜桂应向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相关债务。

宁波温商担保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1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宁波泰丰化工有限公司、戴圣青、林爱月：

本公司作为担保人，因履行了《（编号：2014 甬东银借字
第 01806 号）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并与宁波泰丰化工
有限公司结清其他债权债务后，取得对宁波泰丰化工有限公
司、戴圣青（身份证号：330325196503064119）、林爱月（身份证
号 ：330325196708134125）的 追 偿 权 之 债 权（ 计 人 民 币
574495.20 元）。

现本公司已经将上述债权全部转让给了宁波东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的宁波泰丰化工有限公司、戴圣青、林爱
月应向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相关债务。

宁波温商担保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1日


